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ꀒꎂꊿꋅꀊꉘꂘꃀꀊꂥꊐꌠꌐꌷꌶꅉꁱꐘ 

西昌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文件 
 

 

 

西幼校〔2023〕121 号 

 

 
 

 

 

校属各部门： 

经学校 2023 年第 17 次校长办公会研究同意，现将《西昌民

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材管理办法（修订版）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你们认真组织学习并按要求实施。 

特此通知。  

 

 

西昌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1 月 2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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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以及知识的载体，是教师 

进行课程教学的基本工具，也是深化教育教学改革、学科专业建

设、人才培养的重要保证。为贯彻落实教育部《职业院校教材管

理办法》要求，建立健全教材管理制度，按照川教〔2022〕67 号

《四川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实施细则》等文件精神，加强对教材选

用工作管理，保证选用教材的质量，保证我校教材征订、编写、

印制及发放工作顺利开展，确保我校教材选用征订工作，教学计

划顺利完成，使教材管理制度化、科学化，对原《西昌民族幼儿

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材管理办法》（试行版）进行了修订，原管

理办法暂停使用。 

一、教材的选用和征订 

（一）教材的选用 

教材选用必须符合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及课程教学要求，坚

持以质量为标准、择优选用。 

1.符合师范类院校高职教材要求，教材内容、编排等具有较

强思想性、科学性和适用性。根据学校各专业教学计划所开设的

课程，原则上优先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教材，尽

量选用“教育部面向 21 世纪课程”教材、近三年新出版的教育

部推荐教材、国家级重点教材、国家规划教材、教育部重点教材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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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规划教材、近三年新出版获国家级奖项和教育部奖项的教

材。 

2.符合本专业教学计划和本课程教学大纲要求，最大限度地

满足专业教学需要。公共课程教材以上级政策为依据，以必需、

够用为度，注重讲清概念、强化应用；专业课程教材要加强针对

性和实用性；实训课程教材要结合专业面向岗位群的综合素质要

求，突出职业素养和职业技能的训练。 

3.符合教育部相关要求，确保优质教材进课堂。公共基础教

材严格选用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，专业课原则上优先选用职业

教育国家规划教材。如无上述教材或上述教材确实不能适应教学

需要，经学校教材建设委员会同意亦可选用替代教材。 

4.符合相对稳定要求。同一课程原则上应选择同一种版本教

材，教材一经选定，原则上应连续使用三年，以保持相对稳定。 

5.选材在选用时不得出现以下情形： 

（1）教材内容政治方向、价值导向存在问题。 

（2）教材内容出现严重的科学性错误。 

（3）教材所含链接内容存在问题，产生严重后果。 

（4）盗版盗印教材等情形。 

6.校本教材的选用，除非国内没有可选教材，经我校教学指

导委员会评审通过、学校审批后方可选用，未经评审批准的校本

教材一律不得使用。 

（二） 教材征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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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根据教学计划、《教材征订信息目录》和学校库存教材情

况，教务处每年 5 月中旬和 11 月中旬启动各系院部秋季和春

季教材征订工作。 

2.各系（院）部和教研室接到通知后，根据各专业教学计划，

组织上同一门课程的教师按择优选用的原则集体讨论拟用教材，

确定各课程所需使用的教材，由教研室主任负责填写《使用教材

预订明细表》（电子版、纸质版）一式两份，准确填写选用教材

的名称、编者、出版社、出版时间、版别、获奖或规划级别、征

订代码、使用班级和数量(包括学生和教师用教材)、教师联系方

式等信息，由任课教师及教研室主任审核签名、报系（院）部专

业建设委员会确认通过，并由系主任签字盖章后报教务处，再由

教务处汇总报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审定确认通过。其他如《教材

征订信息目录》无教学需要的合适教材，教研室应提供样书或所

选用教材的参数(书名、作者、出版社、版次和书价等)，经所在

系院部主任审签后报教务处同意方可列入《使用教材预订明细

表》，分别于 6 月中旬和 12 月的最后一周报教务处。 

3.各系（院）部教研室主任和专业建设委员会负责人按照学

校教材选用原则和要求审核本系（院）部下学期开课教材选用及

订购数量等情况，避免漏报、错报。教务处汇总、审核各系（院）

部上交的《使用教材预订明细表》（一式两份），经学校教学指导

委员会进行论证、教务处签字并加盖公章后，报主管副校长审批

方可征订。教材征订数量，原则上按上学期期末学生人数提前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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订。 

4.原则上每次只订购下一学期使用的教材。预订同一课程教

材时，必须在原有教材已使用完的情况下方可再订。原订购教材

未使用完，原则上不得更换新教材，以免造成浪费，若确需更换，

须报主管副校长批准。 

（三）教材选用和征订的管理 

1.教务处建立教材选用和征订目录，在学校公布，供师生和

社会监督。 

2.教务处组织相关专家定期抽查，凡选劣不选优，内容、难

度和跨度明显不符合教学要求和人才培养目标的教材，教务处将

通知相关系（院）部另行调换，并追究有关人员责任。 

3.以系（院）部为单位订购教材。跨系（院）部课程所用的

教材经开课系（院）部与任课教师共同商定后，由课程承担系（院）

部办理预订计划。因漏订、少订或临时急需使用的教材，系院部

应及时报教务处添购，并按相关文件追究有关人员责任。 

4.教务处按照教材选用原则和要求，对各系（院）部上报的

教材征订单逐一进行汇总审核无误，报分管教学领导审阅并提请

学校教材建设委员会讨论通过后，由教务处上报学校党委会审

批，统一办理征订手续、开展征订工作。 

二、教材采购 

（一）教材采购的程序 

1.教务处根据审核通过的各系（院）部《使用教材预订明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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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》，制订出全校教材采购计划，经学校领导审批后，报学校已

中标教材供应商采购。（教材供应商前期已按政府采购模式由学

校组织招投标，制作标书、发布信息、专家评标、公开竞争择优

确定）。 

2.教务处牵头与学校纪检、财务、各教学系（院）部，分别

于每学期放假前完成与供货单位的教材订购工作。采购合同及

《教材订购清单》由教务处、纪检监察审计处、计划财务处、各

系（院）部各执一份。 

（二）临时采购 

因专业教学计划调整或图书采购商违约等无法订购的教材，

以及新专业建设急需的教材，各有关系（院）部必须第一时间书

面报告教务处，经教务处审核、主管教学的副校长签字后，由教

务处临时采购。 

三、教材验收、保管与发放 

（一）教材入库验收 

教材到货后，各系（院）部教材库保管员要严格凭《教材订

购清单》和《送货清单》验收，认真核对入库种类和数量，及时

登记入账，填写《教材入库登记表》(一式三份，教务处、教材

库、供货单位各一份)，办理教材入库手续。发现差错时，应当

场记录，并报告教务处。未办理入库手续的教材，不得发放。 

（二）教材在库保管 

1.登账。在库教材异动(入库、出库、报废、报损等)，各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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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院）部保管员应及时登账，做到日清日结，并定时打印《在库

教材清单》，报教务处和各系（院）部。 

2.书库管理。严格执行教材保管制度，教材的存放尽量做到

分类清楚，取用方便。教材保管员应增强安全意识，做好防火、

防潮、防盗、防虫蛀、防鼠咬等工作。因管理不当而造成教材损

坏，教材保管员应承担相应责任。 

（三）教材发放与管理 

1．教务处教材管理员根据各系（院）部教材征订情况，提

前拟定教材发放安排通知，明确具体发放时间、地点及相关要求。

由教务处直接发放给各系（院）部负责人。 

2.各系（院）部教学秘书接通知后，学生凭缴费收据，以班

为单位，于每学期正式开课前两天由各班辅导员(班主任)带领本

班学生到指定教材库房领取教材。领取教材时，由各班班委在《教

材发放登记表》上填写相关信息。 

3.教材签领后如发现有印刷质量问题，两天内送各系（院）

部退换；休学、退学或转学的学生已领取教材概不退换；转专业

学生原所在专业教材不予以退换。 

4.教师教材（含教材配套用书）的发放：任课教师根据教学

任务，统一到教务处办理领用登记手续。 

5.若学生丢失教材需购买，各系（院）部在有剩余未退货教

材的情况下，学生须将教材款交至各系（院）部教学秘书，系（院）

部教学秘书凭学生的缴费清单发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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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凡领取了的教材一周之后一律不予退换。 

四、教材费用结算 

（一）教材发放结束后，各系（院）部教学秘书在规定时间

内结算出供货商教材款项数据，经各系（院）部领导审核，校领

导审批后，及时和供货商经办人员办理相关支付结账手续。 

（二）学生全部教材发放完成后，根据学生教材费和教材领

取情况，按照多退少补原则，各系（院）部教学秘书和教材供应

商办理完成学生教材费用结算。 

五、附则 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，由教务处解释。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西昌民族幼专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27日印发   


